
石教办[2009]46号

石棉县教育局关于
转发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在中小学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
现将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在中小学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09〕281号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石棉县教育局关于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石教办[2009]36号）文件精神一并贯彻落实，并提出以下要求。
一、各校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时，结合学校课程设置，按照省教育厅文件要求的学时数，加入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，确保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二、各学校要根据学校民族团结教育的需要，订购民族团结教育读本，通过主题活动、班会、队会、宣传栏等渠道，大力弘扬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推动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有序开展。

三、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教育工作，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，确保民族团结教育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在中小学广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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